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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定"班列货物运输暂行办法 

 

 

铁道部 1997 年 3 月 17 日 铁运[1997]31 号  

 

 

第一条 为开行"五定"班列(以下简称班列),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提高运输质量,

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办理班列货运营业的车站，班列的车次、开行日期和发到时刻，班列的

价格由铁道部在班列时刻表和价格表中公布（见附件一）。 

 

 

第三条 班列办理整车、集装箱和零担（仅限一站直达）货物，但不办理水陆联

运、军运后付、超限、限速运行货物和运输途中需加水或装运于途中需加冰、加

油的冷藏车的货物。 

 

 

第四条 托运人要求使用班列运输货物时，应填写铁路货运运输服务单（见附录

二）一式二份，车站按本站货物办理种类在货运营业窗口受理，不得指定托运人

通过其他途径办理托运手续。 

 

 

第五条 车站在班列的货物运单、货票和货运票据封套右上角加盖“班列”红色戳

记（长方形 40 mm * 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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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班列运输货物的各种费用，必须执行铁道部公布的班列价格表，除此不

得收取或代收任何其它费用。车站应将班列价格表中与本站有关的内容在营业场

所公布，并按此报价。 

 

 

第七条 托运人在一个班列中的货物达到一定车数的，按不同比例给予优惠。托

运人长期、固定使用同一班列的，可以租用班列车位或全列。优惠与租用班列由

车站办理，班列优惠和租用试行办法见附录三。 

 

 

第八条 班列不能按期开行的，发站应事先公告，公告前已接受订单的，应通知

托运人。班列运输受阻，不能在运到期限内到达的，到站应公告。班列中的车辆

因故在途中扣下的，到站应通知收货人，说明扣车原因。班列运输的货物，运输

途中不能办理变更。 

 

 

第九条 班列运输货物的运到期限按列车运行天数（始发日和终到日不足 24h 的

均按一天计算）加 2日计算，运到期限自该班列的始发日开始计算。 

 

 

第十条 除因不可抗力外，到站在运到期限期满日前因承运人责任不能交付货物

的，由到站在交付的同时使用车站退款证明书向收货人支付违约金，每逾期 1 日

为快运费的 50%；自第 3日起（未收快运费的自第 1日起）按《铁路货运运输规程》

第 37 条计算。 

 

 

第十一条 铁路货运运输服务订单是运输服务合同或运输合同的组成部分，铁路

运输服务订单一经签订，承运人和托运人均应承担责任。除因不可抗力，承运人

不能按期提供运输或服务，或托运人未能按时将货物备妥于约定地点的，由责任

方向对方支付违约金。运输落空的，零担和 1t 集装箱每批 10 元，5t 和 10t 集装

箱每箱 10 元，整车和 20ft、40ft 集装箱每车 50 元；服务落空的违约金有铁路局

制订并公布。 

 

 

第十二条 本办法未按定事项按《铁路货物运输规定》办理。本办法铁道部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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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负责解释，自 1997 年 4 月 1 日起实行。 

 

 

附件一 班列时刻表和价格表（另发） 

 

 

附加二 铁路货物运输服务订单 

 

 

附件三 班列优惠和租用试行办法 

 

 

附件二 铁路货物运输服务订单(班列专用) 

 

 

托运人 

地址 

电话        邮码 收货人 

地址 

电话        邮码  

发站   到站   车种   车数    

装货地点 箱型   箱数    

货物品名 品名代码 件数 单件尺寸 货物重量  

           

要求班列车次 付款方式  

要求服务项目 

□1.发送综合服务 □5.海关监管货物服务 □9. 

□2.到达综合服务 □6.速递到货通知上门 □10. 

□3.货物仓储保管 □7.货物包装、集装 □11. 

□4.蓬布服务     □8.接取送达、门到门运输 □12.  

其他要求事项  

 

 

申请人盖章或签字  

      年       月    日 

 违约金额 铁路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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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车站指定装车日期 

 

 

附件三 班列优惠和租用试行办法 

 

 

第一条 在同一发站、同一日期、同一车次的班列中，同一托运人运输的整车和

集装箱货物（以装满车容为准）达到 5车的，班列运输费用按以下比例优惠： 

 

 

车数 5~9 10~14 15~19  20~24 25~29 30~34 35~39 40~44 45~49 >=50  

整车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集装箱 2.5‰ 5‰ 7.5‰ 10‰ 12.5‰ 15‰ 17.5‰ 20‰ 22.5‰ 25‰  

 

 

运输货物满一列车的（按该班列计长），在上表的比例（全列为集装箱的适用集装

箱的比例）上再加 2个千分点。 

 

 

第二条 托运人长期定时使用同一车次班列运输货物的，可以向车站提出租用申

请。车站报请铁路局同意后，可分半年度或年度与托运人签订班列租用协议。 

 

 

第三条 班列租用可租用车位或全列（简称租用车位）。班列租用车位不分货物品

类，实施特定的租用费用率。在协议商定的租用辆数内，按班列租用费率和租用

辆数计费；因托运人责任造成实际运输量少于租用辆数的，按租用辆数计费，其

中实际运输辆数与租用辆数部分的租用费，使用货物运费杂费收据核收。 

 

 

第四条 按通车次班列开行日期不间断租用的，自班列该组用车位开行日起的第 7

个月开始优惠 2‰，第 13 个月开始优惠 4‰。租用车位的同时执行第一条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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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优惠费用的范围为：运费（含快运费、新路新价均摊运费、电气化附加

费）、发站的装车费和货物运输服务杂费。其中货物运输服务杂费可在第一条规定

的比例基础上，由车站决定再增加优惠的幅度。 

 

 

第六条 凡优惠计费或租用车位运输的，车站应在货票和有关收据的记事栏内记

明：“XXXX 次班列一次运输 XX 辆，优惠 X‰”，或 XXXX 次列车租用车位运输 XX

辆，优惠 X‰”。 

 

 

第七条 实行期间不明确的事项按铁道部解释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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